
專案計畫人員聘任及離職流程

(含計畫專兼任助理、臨時工) 

研發處計畫管理組製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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聘任規定

項目 專任助理 兼任助理 臨時工

對象

不得兼任其他專案計畫之專任

助理、兼任助理、臨時工或工

讀生。

研究生/大專學生：在學學生、不得

有專職工作講師、助教級助理：與

計畫性質相關之講師、助教或相當

級職之人員，確為計畫所需者。

在學學生、不得有專職工作

聘用
為辦理勞工保險作業，須於起聘日前7個工作日完成系統聘任程序，未能於聘任工作日前完成保險

加保作業，不得聘任之。

 每月24日當月份聘用截止，系統不開放聘用當月份計畫人員(包含離職異動)，僅能進行下月份聘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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薪資標準

計畫類型 專任助理 兼任助理 臨時工

國科會 依「國科會核定經費」辦理。 依計畫經費核定結果辦理
依勞動部公告之時薪為原則

(115.01.01起為196元/時)

教育部 依本校「計畫案專任人員薪資支給標準表」辦理。 依計畫經費核定結果辦理
依勞動部公告之時薪為原則

(115.01.01起為196元/時)

校內補助計畫/

其他經費
依本校「計畫案專任人員薪資支給標準表」辦理。 依計畫經費核定結果辦理

依勞動部公告之時薪為原則

(115.01.01起為196元/時)

※ 注意事項

• 國科會聘任之助理人員，相關約用注意事項詳請參閱「本校執行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兼任助理費用支給標準表」辦理。

• 配合基本工資之調整，本校部分工時工作者(兼任助理、臨時工、教學助理)，每月工作不得超過140小時。

• 外籍學生每週工作時間不得超過20小時(寒暑假除外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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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類助理人員應投保及提撥項目

投保內容與方式 專任助理 兼任助理 臨時工

勞保
按月計 v v v

按日計 v

勞退 v v v

健保 v

• 單月時數45小時以上

• 連續聘3個月以上(含)

符合以上條件須投保

二代健保補充保費(2.11%) v v

※ 注意事項

• 依勞健保投保級距表辦理加保；依勞退級距表辦理勞退提撥(包括個人負擔及雇主負擔)。

• 雇主負擔由計畫經費支應。

• 外籍人士不適用本國勞退，系統請勾選退休準備金。

• 勞保、勞退、健保相關表單請至人資處網頁卓參或下載。https://hr.cyut.edu.tw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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聘任檢附資料

國科會計畫 教育部計畫/校內補助計畫/其他經費

聘用人員類別 專任助理 兼任助理/臨時工 專任助理 兼任助理/臨時工

聘用書 1份 1份

契約書 一式3份 (需附用印申請單) 一式2份(需附用印申請單)

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1份 1份

學歷證明
(畢業證書影本)

1份
1份

(校外人員提供學生證影本)
1份

薪資帳戶建立表 1份 (首次聘任須檢附) 1份 (首次聘任須檢附)

學術倫理修課證明
參與研究人員應於起聘日起三個月內檢附修習「六小時」之學術倫理教育課程訓練相關證明文件送

申請機構備查；上傳路徑：本校教職員系統→學術倫理修課證明【維護】p.19。

 校外人員之臨時工須檢附身分證明及學歷證明，外籍人士須檢附居留證及工作許可證影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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擬進用人員通報

先登入教職員資訊系統

(請用新版介面)

→擬進用人員資訊系統

→擬進用人員查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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擬進用人員通報

 輸入身分證字號 / 護照號碼(外國人)→點選查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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擬進用人員通報

 輸入擬進用人員資訊→確定發送

擬進用人員至信箱填寫完畢→業管單位審核完成→各計畫執行單位即可至系統聘用

 依據教育部114年7月28日臺教人(三)字第1144202190號函規定，新增勞動部「職場性騷擾案件通報系統」查詢作業，查詢

結果於隔週（約7個工作天(含)以上）通知。爰此，本校「擬進用人員查詢」系統之結果通知，將於查詢後約一週提供。



聘用資訊系統操作流程

先登入教職員資訊系統
(請用新版介面)

→計畫管理系統

→個人計畫申請填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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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：計畫助理 請勿使用

工讀生聘任【申請】系統 !!



 選擇計畫

聘用資訊系統操作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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輸入助理資訊→點「?」

(若無資料請先做擬進用人員查詢+填寫助理基本資料)

聘用資訊系統操作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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擇一查詢即可

下拉選擇學生姓名



 請詳閱人員聘任注意事項

聘用資訊系統操作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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確認基本資料 (第一次聘用請填寫完整資料)

聘用資訊系統操作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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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序填入：

• 任職單位

• 職稱

• 任職起迄日

• 身心障礙等級

• 經濟狀況

• 投保 (p4.)：勞保、勞退、健保

(外籍人士請勾選退休準備金)

• 給付類型 (月薪or日薪)



以臨時工填寫為例

確認學歷

(五年一貫學生請繳交繳費證明資料及在學證明)

聘用資訊系統操作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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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將自動產生
【勞保勞退預估】

→→請再次確認資料無誤 → 

 若送出後發現資料有誤請洽業管單位。



聘用資訊系統操作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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若送出後跳出特休時數提醒：



聘任檢附資料

 校外人員之臨時工須檢附身分證明及學歷證明，外籍人士須檢附居留證及工作許可證影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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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科會計畫 教育部計畫/校內補助計畫/其他經費

聘用人員類別 專任助理 兼任助理/臨時工 專任助理 兼任助理/臨時工

聘用書 1份 1份

契約書 一式3份 (需附用印申請單) 一式2份(需附用印申請單)

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1份 1份

學歷證明
(畢業證書影本)

1份
1份

(校外人員提供學生證影本)
1份

薪資帳戶建立表 1份 (首次聘任須檢附) 1份 (首次聘任須檢附)

學術倫理修課證明
參與研究人員應於起聘日起三個月內檢附修習「六小時」之學術倫理教育課程訓練相關證明文件送

申請機構備查；上傳路徑：本校教職員系統→學術倫理修課證明【維護】p.19。



聘用資訊系統操作流程

1.另存新檔

2.列印聘用書、契約書、用印申請單及相關資料並確實簽章

3.送出紙本至業管單位

若【聘用期間參與其他計畫】欄位為

【是】，請確認該助理聘用時段之

時數能夠填寫完畢，否則請勿聘用！

聘用書紙本送核定日期不可晚於起聘日

若未及於送達業管單位，請說明原因+計畫主持人核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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聘用資訊系統操作流程

聘任完成可於系統看見審核【通過】狀態。

如起聘日已開始，系統還是【審核中】狀態請洽業管單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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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印申請單說明

份數：

國科會計畫(所有助理人員)契約書一式3 份

其他計畫(專任助理)契約書一式2 份

請核章

用印代碼：

1.契約書用印代碼A、D、J

2.若契約書有修正

請於用印代碼處 + I.(校對章)

並於修改處貼標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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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術倫理修課證明

發文日期：民國106年12月13日
發文事由：本校教師及研究人員(含計畫助理人員)學術倫理教育修課須 知，請查照。

一. 配合教育部強化各校建立學術倫理或研究倫理機制之推動，本校已於本(106)學
年度第1次行政會議(106.09.13)通過「學術倫理教育實施要點」。

二. 適用對象：本校專任教師、專案教師、研究人員、計畫專任助理人員及科技部計
畫專任、兼任助理及臨時工。

三. 取得證明途徑如下：「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」平台。

四. 至「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」修課，相關說明請參考本校研發處網頁
https://rdoffice.cyut.edu.tw/p/404-1005-47966.php?Lang=zh-t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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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術倫理修課證明-上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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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登入教職員資訊系統(請用新版介面)

→專案人員出勤紀錄

→出勤紀錄【快速審核】

出勤紀錄表審核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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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勤紀錄表審核說明

點選【瀏覽出勤表】→審核

若審核沒問題，請勾選後並點選【通過】送出，如須修正請點【退回】並通知計畫人員修正、重新送審。

※建議於每月26日，待勞保勞退分攤明細產生後，確認是否有特休時數再做審核。

審核規定請詳閱：

填寫出勤說明 https://s.cyut.edu.tw/qfD7eBFE3b

審核出勤說明 https://s.cyut.edu.tw/qfDE1vMA1q

本校計畫助理人員出勤Q&A https://s.cyut.edu.tw/qfDMkij72r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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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依勞動基準法第79條以及第80-1條規定，雇主須按月給付工資，未依規

定將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以及公布違規雇主資訊。

倘若因計畫延遲給薪遭勞動部查獲並裁罰，相關責任由該計畫主持人自行承擔。

Q：專案計畫人員或臨時工薪水需要按月核銷嗎？

核銷薪資作業時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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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銷薪資作業時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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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請填寫「專案計畫助理人員離職申請書」https://rdoffice.cyut.edu.tw/p/404-1005-47948.php?Lang=zh-tw

• 專案計畫助理人員離職時，需經主管/計畫主持人同意，並應於最後工作日之前10個工作日提出本

申請書，依流程會簽各單位，完成離職手續業務交接後始可離職。

• 申請書會簽同時，持有識別證之助理人員，請連同聘用時簽署之「專案計畫助理人員聘用書」影本

併附，於程序完成後，本單正本繳回本處留存。

助理人員申請離職或提前終止計畫聘任時，若未依時作業程規定提出申請，其衍生之相關保費需由

單位自行負責。

離職申請

專案計畫助理人員(專任助理、兼任助理、臨時工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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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請填寫「專案計畫助理人員服務證明申請書」，計畫主持人核章後送本處辦理。

服務/在職證明申請

專案計畫助理人員(僅供計畫專任人員申請)

https://rdoffice.cyut.edu.tw/p/406-1005-48375,r1573.php?Lang=zh-tw

２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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敬請指教


